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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证券代码：

002353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

2024-080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1月14日 下午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上午9:15至2024年11月14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杰瑞路5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慧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53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47,856,374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不含公司回购的股份，下同）63.28%，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47,081,24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3.6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1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00,775,12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9.61%。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关于增加公司及子公司销售业务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647,711,6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反对票9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票5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其中，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同意票207,921,6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

的99.93%；反对票93,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5%；弃权51,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2%。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山东鑫福来源律师事务所高强律师、滕晓峰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我国《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

交所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公司2024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以及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182

证券简称：宝武镁业 公告编号：

2024-52

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梅小明先生

3、会议召开方式及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1月14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

（星期四）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星期四）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77人， 代表股份388,173,10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138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166,549,60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92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73人，代表股份221,623,5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45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72人， 代表股份8,124,68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72人，代表股份8,124,6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92％。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对下列事项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子公司巢湖宜安云海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036,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71％；反对959,7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73％；弃权177,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87,6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0054％；反对959,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131％；弃权177,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15％。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蒋成、赵小雷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本次临时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宝武镁业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688683

证券简称：莱尔科技 公告编号：

2024-074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五沙社区顺宏路1�号办公楼8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普通股股东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00,804,46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00,804,4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234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2343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651,123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

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范小平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表决。公司聘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 ）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梁韵湘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0,512,190 99.71 0 0.00 292,279 0.29

2、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0,512,190 99.71 0 0 292,279 0.29

3、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0,512,190 99.71 0 0.00 292,279 0.2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542,041 84.07 0 0.00 292,279 15.93

2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42,041 84.07 0 0.00 292,279 15.9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怡妮律师、蔡霖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

600800

证券简称：渤海化学 公告编号：

2024-062

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15,165,9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409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采取现场与网络相结合投票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郭子敬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董事会秘书张尧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3,790,769 99.7330 1,151,426 0.2235 223,745 0.0435

2、议案名称：关于新增2024年度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951,081 98.5259 1,127,012 1.1946 263,645 0.2795

3、议案名称：关于与天津渤海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950,277 98.5250 1,127,216 1.1948 264,245 0.28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

申请项目贷款的议案

26,666,567 95.0959 1,151,426 4.1061 223,745 0.7980

2

关于新增2024年度预计

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26,651,081 95.0407 1,127,012 4.0190 263,645 0.9403

3

关于与天津渤海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

《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26,650,277 95.0378 1,127,216 4.0197 264,245 0.942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

律师：白柳、石竺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渤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股票代码：

000538

股票简称：云南白药 公告编号：

2024-55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4日上午9: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

月14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云南白药街3686号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白

药空间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公司股东可以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文学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456人，代表股份1,125,755,20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3.093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3人， 代表股份916,353,70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357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83人， 代表股份209,401,50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36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450人，代表股份63,629,4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66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70人， 代表股份973,78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80人，代表股份62,655,6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116％。

（三）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2、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表决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并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议案1.00《关于特别分红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124,981,8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3％；反对183,

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弃权589,9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31,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

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62,856,0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846％；反对183,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83％；弃权589,

936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1,9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27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伍志旭、杨杰群；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859

证券简称：洁美科技 公告编号：

2024-083

债券简称：

128137

债券代码：洁美转债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公司于2024年11月13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安吉绿色支行

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兴银湖企业二安高保第20241104号），为全资子公司浙江洁美

电子信息材料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安吉绿色支行的人民币5,000万元的授信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审议程序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2日、2024年5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各子公司之间为融资需要相互提供担保的议

案》：为统筹管理公司融资，支持各子公司的发展，公司拟在人民币31亿元融资额度内，同意浙江洁美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洁美电子信息材料有限公司、杭州万荣科技有限公司、江西洁美电子信

息材料有限公司、广东洁美电子信息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洁美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天津洁美电子信息

材料有限公司。 根据融资工作的实际需要相互之间提供担保。 其中各子公司被授权可获取的担保额度

情况如下：浙江洁美电子信息材料有限公司预计额度60,922.16万元、杭州万荣科技有限公司预计额度

6,600.00万元、江西洁美电子信息材料有限公司预计额度145,784.08万元、广东洁美电子信息材料有

限公司预计额度25,693.76万元、浙江洁美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预计额度1,000万元、天津洁美电子信

息材料有限公司预计额度70,000.00万元。 上述额度有效期为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同时，董事会拟授权各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上述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文件。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4月16日、2024年5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4-043）。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公司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工商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浙江洁美电子信息材料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33135709018

4、住所：安吉县梅溪镇安吉临港工业园区

5、法定代表人：方隽云

6、注册资本：肆亿元整

7、成立日期：2014年08月29日

8、营业期限：2014年08月29日至2034年8月28日

9、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电子元器件薄型载带专用纸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电子元器件薄型载带及

离型膜的研发、制造和销售；货物进出口业务；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股权结构：由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持股

（二）被担保人财务基本信息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16,028,057.70 1,125,536,411.85

负债总额 437,983,636.23 516,527,653.0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63,845,774.72 175,971,509.45

净资产 678,044,421.47 609,008,758.80

营业收入 535,432,669.43 603,111,554.26

利润总额 77,326,220.06 93,077,881.07

净利润 69,035,662.67 81,577,203.40

（三）被担保人信用情况

（1）最新信用等级状况：良好

（2）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3）相关或有事项：被担保人不涉及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安吉绿色支行

保证人：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保证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三）保证范围：

（1）本保证所担保的债权（以下称“被担保债权” ）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

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

（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2）本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经存在的、本合同双方同意转入本合同约定的最高

额保证担保的债权。

（3）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担保等融资业务，在

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

债权的一部分。

（4）债权人因债务人办理主合同项下各项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而享有的每笔债

权的本金、利息、其他费用、履行期限、用途、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事项以主合同项下的

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记载为准，且该相关协议、合同、申

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签发或签署无需保证人确认。

（5）为避免歧义，债权人因准备、完善、履行或强制执行本合同或行使本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与之有

关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仲裁）费、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

的费用等）均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四）保证期间：

（1）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

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3）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三

年。

（4）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融资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在此不可撤销地表示

认可和同意该展期，保证人仍对主合同下的各笔融资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就每笔展期的

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的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向债

务人通知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

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

（7）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8）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自该笔金融业务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五）对本合同有关条款的说明：

（1）本合同所指债权确定期间为2024年11月13日至2027年11月13日；

（2）本合同中债务人专指浙江洁美电子信息材料有限公司；

（3）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大写）伍仟万元整。

四、董事会意见

为统筹管理公司融资，支持各子公司的发展，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2日、2024年5月6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各子公司之间为融资需要相

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担保事项为子公司日常经营所需，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本

次担保事项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公司有能力对子公司的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 本

次担保金额在公司对外担保预计额度内，无需再履行审议程序。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实际授信额度总金额为181,500.00万元（含本次担

保金额， 且均为对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主体担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60.93%；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总余额（担保实际发生额）为69,582.9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3.36%。除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担保外，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形，也无逾

期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决议；

2、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957

证券简称：科瑞技术 公告编号：

2024-062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达到

1%

的公告

股东青岛鹰诺投资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市鹰诺实业有限公司”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青岛鹰诺投资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市鹰诺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鹰诺投资” ）为持有深

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近日收到鹰诺投资出具的《关

于减持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数量达到1%的告知函》， 鹰诺投资于2023年7月5日至2024年

11月13日期间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600,000股， 持股比例由8.78%减少

至7.70%（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下同），权益变动比例为1.13%。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

2、减持股份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占当前总股本

比例（%）

1 鹰诺投资 集中竞价交易 2023/7/5至2024/11/13 18.72 4,600,000 1.13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青岛鹰诺投资有限公司

（原名：深圳市鹰诺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姜山镇昌庆路231号9栋网点126户-35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7月5日至2024年11月13日

股票简称 科瑞技术 股票代码 002957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4,600,000 1.13%

合计 4,600,000 1.13%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鹰诺投资持有股份 36,055,668 8.78 31,455,668 7.7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6,055,668 8.78 31,455,668 7.7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是√ 否□

公司于2023年4月4日披露《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预披露

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鹰诺投资持有公司股份37,455,602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9.1186%，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

合法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6,000,000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4607%。 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

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

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

经届满。

公司于2024年7月27日披露《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预披

露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鹰诺投资持有公司股份33,355,668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8.1474%，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

的合法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2,0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4885%。 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在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

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连续90个自然日内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且受让方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

受让的受限股份。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

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注：1、本次权益变动数值如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2、本次

变动前持有股份占总股本比例中总股本的有效计算基数为410,762,170股，因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90.22万股限制性股票，科瑞技术总股本于2023年7月7日由410,762,

170股增加至411,664,370股；因激励对象离职、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不达标及公司终

止实施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涉及的限制性股票合计90.22万股由公司回购注销，科

瑞技术总股本于2024年7月12日由411,664,370股减少至410,762,170股， 在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中持有的2,333,442股后，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占总股本比例中总股本的有效基数为408,428,728股。

减持比例按照本次累计减持股数占当前总股本（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计算。

三、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股东本次变动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承诺、计划一致，实际减持数量在计划减持数量范围内，

上述股东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亦不

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鹰诺投资出具的《关于减持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数量达到1%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831

证券简称：中国稀土 公告编号：

2024-045

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4日（星期四）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1月14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4年11月14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章江南大道18号豪德银座A栋14层

（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4）召集人：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闫绳健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376人， 代表股

份数449,956,6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61,220,807股的42.400%。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403,647,4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1,061,220,807股的38.03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374人，代表股份数46,309,25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61,220,807股的4.364%。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

数

表决结果

是

否

通

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股份数

（股）

占有效表

决权比例

股份数

（股）

占有效表

决权比例

1.00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

司并注销其法人资格的

议案

449,956,

666

449,325,

066

99.860% 442,900 0.098% 188,700 0.042% 是

2.00

关于调整2024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的

议案

46,309,

255

45,387,

038

98.0086

%

558,117 1.2052% 364,100 0.7862% 是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提案2.00时， 关联股东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表决权股份数168,418,

751股）、中国稀土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数235,228,660股）均依法回避了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有效表

决权比例

股份数

（股）

占有效表

决权比例

股份数

（股）

占有效表

决权比例

1.00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

司并注销其法人资格的

议案

46,309,255 45,677,655 98.6361% 442,900 0.9564% 188,700 0.4075%

2.00

关于调整2024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的

议案

46,309,255 45,387,038 98.0086% 558,117 1.2052% 364,100 0.786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侯晓宇、贾小菊；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

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019

、

200019

证券简称：深粮控股、深粮

B

公告编号：

2024-25

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4年11月

14日（星期四）上午11:10在深圳市福田区福虹路9号世贸广场A座13楼公司中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的

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4年11月8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其中董

事卢雨禾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志楷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经理层成员2024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并取得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同意《关于公司经理层成员2024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的议案》。

同意票数9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019

、

200019

证券简称：深粮控股、深粮

B

公告编号：

2024-26

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4日下午3: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4年11月14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虹路9号世贸广场A座13楼公司中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志楷先生。

6、会议通知等相关文件刊登在2024年10月29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上。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24人，代表股份832,970,1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2.2729%。其中：A股股东及授权代表222人，代表股份832,969,4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2.2728%；B股股东及授权代表2人，代表股份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2、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830,070,2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2.0212%。其中：A股股东及授权代表2人，代表股份830,069,5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2.0212%；B股股东及授权代表2人，代表股份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3、通过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20人，代表股份2,899,9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6％，全

部为A股。

经核查，不存在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时参加现场投票的情况。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22人，代表股份2,900,6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517%。 其中：A股股东及授权代表220人，代表股份2,899,9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16%；B股股东及授权代表2人，代表股份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所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分类

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

同意

股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股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股数

弃权

比例%

A股股东表决

情况

832,969,495 831,948,435 99.8774 469,060 0.0563 552,000 0.0663

B股股东表决

情况

700 700 100 0 0 0 0

总体表决情况 832,970,195 831,949,135 99.8774 469,060 0.0563 552,000 0.0663

其中： 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2,900,648 1,879,588 64.7989 469,060 16.1709 552,000 19.0302

五、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的伍涛律师、罗见玲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